附件2：
商务条件
1. 投标人必须具有相应资质的独立企业法人资格；
2. 投标人营业范围能够满足本次招标需求,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软件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3.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报价；
4. 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：否；
5. 是否邀请投标人参与验收：否；
6. 服务公司必须在福州市的常驻机构办公，并专门指定项目经理服务校方，直至项目通过终验。 
7. 支付方式数据表格 
	支付
期次
	支付
比例
	支付期次说明

	1
	50%
	标的项目合同签约后，中标人出具合同金额50%的含税发票，报采购人办理付款事宜，采购人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合同定金；

	2
	50%
	中标人按要求对项目进行生产交付，项目通过验收后，中标人出具合同价款50%的含税发票，报采购人办理付款事宜，采购人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合同尾款。


8. 其他事项
8.1 本项目不允许中标人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转包，如有发现，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，视为中标人违约，中标人违约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的，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。
8.2 本招标文件未明确的其它约定事项或条款，待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，由双方协商订立。
